附件1
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参数要求
	人数
	报价（元/年）
	报价（元/月）
	报价（元/天）
	备注

	1
	人身意外险
	第一类
1.赔偿限额：意外身故、残疾每人每次赔偿限额为300万元；意外医疗费用人民币30万元；意外住院津贴100元/天。
2.保障范围：
①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并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残疾的，保险人依照约定给付保险金，且给付各项保险金之和不超过该被保险人的保险金额。
②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二级及二级以上医院或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进行治疗，保险人按约定给付意外医疗保险金。
3.在合同期限内，被保险人员替换不额外收取保费。被保险人员增加或减少，加收或退还相应保费。
4.服务响应时间：紧急事件处置提供7*24*365服务。
5.医疗费用按照四川省劳动、卫生部门公布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范围及标准赔付。
6.伤残评定标准适用《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JR/T 0083—2013）（由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保监发〔2014〕6号)。
	每年约6人
	
	/
	/
	甘阿凉三州地区

	1
	
	第二类
1.赔偿限额：意外身故、残疾每人每次赔偿限额为100万元；意外医疗费用人民币10万元；意外住院津贴100元/天。
2.保障范围：
①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并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残疾的，保险人依照约定给付保险金，且给付各项保险金之和不超过该被保险人的保险金额。
②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二级及二级以上医院或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进行治疗，保险人按约定给付意外医疗保险金。
3.在合同期限内，被保险人员替换不额外收取保费。被保险人员增加或减少，加收或退还相应保费。
4.服务响应时间：紧急事件处置提供7*24*365服务。
5.医疗费用按照四川省劳动、卫生部门公布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范围及标准赔付。
6.伤残评定标准适用《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JR/T 0083—2013）（由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保监发〔2014〕6号)。
	每年约有20人
	
	/
	/
	甘阿凉三州地区

	
	
	第三类
1.赔偿限额：意外身故、残疾每人每次赔偿限额为50万元；意外医疗费用人民币5万元；意外住院津贴100元/天。
2.保障范围：
①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并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残疾的，保险人依照约定给付保险金，且给付各项保险金之和不超过该被保险人的保险金额。
②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二级及二级以上医院或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进行治疗，保险人按约定给付意外医疗保险金。
3.在合同期限内，被保险人员替换不额外收取保费。被保险人员增加或减少，加收或退还相应保费。
	每年约60人
	
	/
	/
	

	2
	重大疾病保险
	第一类
1.赔偿限额：发生重大疾病每人、每次赔偿限额20万元。
2.保障范围：在保险期间内初次发生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二级或二级以上公立医院或者保险人指定或认可的医疗机构的专科医生明确诊断罹患本附加险条款载明的重大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保险人按本附加险载明的重大疾病保险金额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
	每年约6人
	
	/
	/
	甘阿凉三州地区

	
	
	第二类
1.赔偿限额：发生重大疾病每人、每次赔偿限额10万元。
2.保障范围：在保险期间内初次发生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二级或二级以上公立医院或者保险人指定或认可的医疗机构的专科医生明确诊断罹患本附加险条款载明的重大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保险人按本附加险载明的重大疾病保险金额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
	每年约为4人
	
	/
	/
	甘阿凉三州地区

	3
	境外保险
	需购买涵盖医疗、意外、紧急救援等保障的综合性境外保险。其中，医疗保障应包含门诊、住院、手术及药品费用；意外保障需涵盖意外身故、伤残及烧烫伤；紧急救援服务要包括医疗转运、遗体送返、亲属探访等。
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赔付额度要求如下：
1.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医疗费用赔付额度不低于30万人民币，意外身故/伤残赔付额度不少于30万元人民币，意外住院津贴100元/天。
2.欧洲申根国：医疗保险保额不得低于30万人民币，意外身故/伤残赔付额度不少于30万元人民币，意外住院津贴100元/天。
3.泰国、非洲国家：医疗赔付额度至少30万人民币，意外身故/伤残赔付额度不少于30万元人民币，意外住院津贴100元/天。
保险期限应覆盖整个出访行程，包括往返日期。
	每年约有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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